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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联动机制破解信访难题

罗山县“3+2”协调联动机制维护信访稳定
本报记者杨长喜

维护信访稳定，一直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，针对这个问题，各地政府部门一
直都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和研究。 而罗山县在此过程中探索出了“

3+2

”协调联
动机制这个科学的方法，使当地整个信访局面不断向好发展。

初见成效 信访大幅下降

自“

3+2

”协调联动机制实施以来，罗山县全
县信访总量下降

15.3%

、 来县信访量下降
23.6%

、去市以上越级访量下降
17

、

1%

、赴京非
访量下降

69.4%

，这是自“

3+2

”工作机制实施以
来，罗山县信访形势的变化。

李芳军说， 数字的表现只是结果，“

3+2

”机
制带来的转变才是更主要的。 全县各级各单位
维护稳定的思想观念转变了， 各级各部门各司
其职、认真履责、埋头苦干的多了，发牢骚的少
了；办理责任单位和稳控责任单位主动沟通、通
力合作的多了， 相互埋怨指责等推诿扯皮的少
了。工作方法明显转变。全县各级各单位更加注
重标本兼治，‘看好自己的门、管好自己的人，干
好该干的事’ 的工作理念已深深根植于全县党
员干部的心中， 主要领导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
的责任，工作亲自抓，分管领导能够具体抓，坚
持以事要解决为核心，以源头治理为重点，坚持
不懈地做到有苗头就立即解决、 有情绪就及时
疏导、有矛盾就积极化解、有缺失就及时弥补的
认知已成为常态。 信访突出问题多发频发的趋
势得到了转变，信访突出问题的数量、上行次数
大幅减少，依法规范信访秩序实现了根本转变。

为确保“

3+2

”机制正常有效运行，罗山县
2015

年
7

月率先成立了规范信访秩序执法大
队，负责突发事件的处置、赴京、省、市越级上访
人员的劝返和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调查处
理。 自执法大队开展工作以来，先后对赴京非正
常上访、缠访闹访、冲击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
的违法人员实施依法处置，共刑事拘留

1

人，行
政拘留

30

人，实施依法训诫
8

人。 起到了“处理
少数人，教育一批人”的良好社会效果，有力地
维护了正常的工作秩序、生产程序和生活秩序，

尤其是围堵机关大门、 抬尸闹丧的现象已不再
出现， 县行政中心乃至全县信访秩序实现根本
好转。

明确责任 维护信访稳定

“

3+2

” 协调联动机制明确了
5

个部门的责
任。 县委维稳办负责指挥、调度和处置群体性事
件、集体上访、非正常上访和极端信访事件以及
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；县委群工部负责
在突发、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接访、引导和劝返信
访人，通知稳控责任单位到现场做劝返、稳控工
作， 通知办理责任单位到指定地点接待信访群
众，向办理责任单位交办信访事项，并督促其积
极履行职责，推动问题解决；县公安局负责制定
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预案， 健全快速反应机
制，维护正常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，收集、固定、

移送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证据，警告、训诫、强制
带离和依法打击违法信访人和群体性事件的组
织者；稳控责任单位，也就是信访人的户籍所在
地或者工作单位负责接返、稳控工作；办理责任
单位负责信访事项的办理工作，依法按政策及时
就地解决信访人的合理诉求，对已经办结的信访
事项，当事人仍不息诉罢访的，按有关规定及时
导入终结程序并依法终结。现场处置需要县处级
领导到场的，由县委群工部（县信访局）提出建
议，县委、县政府“两办”负责协调。

机制明确了责任追究机制， 对于工作不力
的，要严格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；对于
违法上访人员，也要严格追责。据统计，“

3+2

”工
作机制实施以来， 先后对

15

个单位挂牌督办、

通报批评、责令违纪单位写出深刻检查，并对
8

名干部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，对
8

名乡镇党委书
记、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由县纪委进行了约谈，

从而保证了“

3+2

”工作机制及时、有序、快速、高
效运转。

建立机制 破解稳定难题

“群众上访，说明他们有问题要解决。 我们要
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。 ”在谈到“

3+2

”协
调联动机制建立背景的时候，罗山县委常委、政法
委书记李芳军这样说。

什么是“

3+2

”呢？ “‘

3

’，即县委维稳办、信访、

公安三部门。 其中维稳办为牵头单位，信访、公安
部门参与，组建应急处置指挥系统，综合调度、协
调处理信访稳定突出问题；‘

2

’， 即办理责任单位
和稳控责任单位，按照‘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’的原
则确定稳控责任单位，按照‘谁主管、谁负责’的原
则确定信访事项办理责任单位， 将办理责任和稳
控责任分开，从根本上解决推诿扯皮的问题。 ”罗
山县信访局局长汪学新介绍说。

汪学新说，“

3+2

”机制之前，罗山县非正常上
访、集体越级上访、围堵冲击党政机关、缠访闹访
等信访问题突出， 信访案件办理责任单位和稳控
责任单位之间推诿扯皮现象突出， 在实际工作中
时常出现交办难，监管难以及问责难的问题，导致
维护稳定工作效率低，部门关系紧张，时常因此延
误解决矛盾问题的有利时机，甚至导致矛盾激化，

影响社会稳定。

为改变这一状况，

2015

年
7

月， 罗山县委常
委会研究决定，由县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李芳军牵
头， 建立一个协调联动处置信访稳定突出问题的
长效机制，形成一个统一指挥、各方配合、运转协
调、灵活高效的工作模式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。 于
是，一份《关于建立“

3+2

”协调联动机制处置信访
稳定突出问题的实施意见》 的文件草稿出台了。

2015

年
8

月，经罗山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“

3+2

”协
调联动机制在全县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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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要严格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；对于
违法上访人员，也要严格追责。据统计，“

3+2

”工
作机制实施以来， 先后对

15

个单位挂牌督办、

通报批评、责令违纪单位写出深刻检查，并对
8

名干部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，对
8

名乡镇党委书
记、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由县纪委进行了约谈，

从而保证了“

3+2

”工作机制及时、有序、快速、高
效运转。


